流程二、新退官兵申請退除給與直接存入退除給與專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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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代付金融機構目前為台北北門郵局。



        退除給與領受人
1.開立退除給與專戶
持退除給與專戶服務機關/支給機關證明書(附錄2)、開戶注意事項(附錄3)及應備證件，至郵局開立退除給與專戶。


國防部人事權責機關-最後服務機關
2.退除給與核算審定作業
國防部人事權責機關(最後服務機關)核算審定退伍軍人退除給與，製發審定函。


         支給機關(輔導會)
3.審定函送輔導會
國防部人事權責機關(最後服務機關)審定後，將審定函副本、資料卡、退除給與專戶存摺封面影本等送輔導會。
 











         輔導會
4.鍵製入帳資料
登鍵入帳資料媒體，並向郵局查證已完成專戶設立無誤後，委託郵局直撥入帳。



         代付金融機構-郵局
5.退除給與存入退除給與專戶
按入帳資料所列撥付日及核定代付金額，將退除給與存入領受人之退除給與專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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